
证券代码：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3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及公司采取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相应增加。由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一段时间的投入期和市场培育期，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

效益。因此，募集资金到位后，短期内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可能会低于净资产和

总股本的增长幅度，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将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

下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号）的要求，

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制定

了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具体措施。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主要假设 

1、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0,997.38万元，假设公司

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按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测算： 

（1）假设一：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滑20%； 

（2）假设二：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2019年度持平； 

（3）假设三：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20%。 

该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



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于2020年11月完成，且不考虑除本次非公开发行外

影响股本的其它因素。该完成时间仅用于估算财务指标，本次发行实际完成时间

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且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准； 

3、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65,000.00万元，不考虑发行费用等

影响；假设发行数量为5,000万股，实际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的发行数量、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准； 

4、假设不考虑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5、假设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

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6、基本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编制。 

（二）对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如下： 

项目 
2019 年度/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30,204.66 30,204.66 35,204.66 

假设一：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滑 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0,997.38 128,797.90 128,797.9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273,688.73 402,486.63 467,486.63 

每股净资产（元） 9.06 13.33 13.28 

每股收益（元） 5.33 4.26 3.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61 38.10 37.50 

假设二：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2019 年度持平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0,997.38 160,997.38 160,997.3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273,688.73 434,686.11 499,686.11 

每股净资产（元） 9.06 14.39 14.19 

每股收益（元） 5.33 5.33 4.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61 45.46 44.77 

假设三：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0,997.38 193,196.86 193,196.8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273,688.73 466,885.59 531,885.59 



项目 
2019 年度/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9.06 15.46 15.11 

每股收益（元） 5.33 6.40 5.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61 52.17 51.42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请参见《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之“第二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分析”。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80万套父母代种鸡养殖、新建孵

化场项目和熟食项目。公司主要业务包括父母代肉种鸡的饲养、商品代肉雏鸡的

生产与销售；商品代肉鸡的饲养与屠宰加工；饲料、鸡肉制品的生产与销售；利

用鸡粪进行沼气发电，并利用沼气发电的副产品开展有机肥的生产与销售。公司

已形成了父母代肉种鸡饲养、商品代肉雏鸡生产销售、肉鸡饲养、屠宰加工、饲

料生产与禽畜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并形成了“鸡—肥—沼—

电—生物质”的循环经济业务链。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可扩大公司主营业

务规模，使公司的产业链布局进一步向下游延伸，有助于拓宽公司的产品结构，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四、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公司已对本次募投项目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分析，积累了相应的人员、技术储

备，积极开拓市场。 

1、技术储备 

在父母代肉种鸡养殖和商品代肉雏鸡孵化方面，公司已具备多年生产经验，

在肉鸡的繁育方面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和成熟的经验。公司自主研发的“肉用种

鸡全程笼养新技术开发”，“鸡鲜精稀释及冻业技术研究”，“商品肉鸡全程笼养技

术研究”，并在饲养中采用“三阶段全进全出”的饲养工艺、“联栋纵向通风鸡舍”

配套饲养设施及人工授精、鸡精液稀释等专有技术，改变了传统平养模式普遍存



在的肉种鸡成活率低、限饲困难、受精率低、单位面积饲养密度小、管理困难等

弊端。公司生产中的诸多养殖技术指标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熟食及肉制品加工方面，公司已建立了自己的小规模熟食加工生产线，拥

有油炸、炭烤、调理、卤煮、蒸烤等多品类产品的生产制作能力，涵盖鸡肉类、

海鲜类及不同肉类的组合产品；公司熟食业务经过若干年的经营和开发，已具备

一定的熟食研发和加工的技术基础。随着加工设备和人员投入规模的加大，公司

有望基于现有技术基础迅速完成从小批量加工到大规模生产的转变。 

2、人员储备 

在父母代肉种鸡养殖和商品代肉雏鸡孵化方面，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

形成了完整的人才梯队和完善的人员培养体系，可以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和

运行。 

在熟食及肉制品加工方面，截至目前，民和食品熟食品业务团队人数为82

人，主要为生产与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熟食制品加工项目投建后，将以该团队

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人才引进和团队扩建。 

同时，公司目前从市场上引进具备国际知名食品加工企业从业经验、具备一

定客户资源的经营团队，未来负责肉制品加工项目的管理运营。目前已入职18

人，现阶段主要负责项目公司筹建及市场调研等工作，后续相关的人才也在逐渐

到岗过程中。 

3、市场拓展能力 

在商品鸡销售方面，2017至2019年度，雏鸡销售金额分别为39,666.40万元、

96,958.06万元和225,746.58万元，销售额稳步增长。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已

形成了稳定的客户群体和销售网络，市场拓展能力良好。 

在熟食及肉制品销售方面，民和食品凭借母公司的原材料供应优势，同时严

控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通过了“BRC食品安全全球标准”认证、欧盟“GAP”

食品认证、“HACCP食品加工企业”认证等。经过10余年的经营发展，在鸡肉

制品行业建立了较高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民和食品”获得了“中国国际农业博

览会名牌产品”、“中国放心食品品牌”、“山东省著名商标”、“山东名牌”等荣誉



称号。 

公司已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客户涵盖餐饮公司、食品加工企业、农

副产品市场、商超以及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等团膳客户，为未来熟食品的规模化销

售建立了广泛的渠道基础。此外，公司将引进业内资深团队，进一步拓展销售网

络，开拓新的客户。 

综上，公司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良好。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 

为填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能导致的投资者即期回报减少，公司承诺本次

非公开发行后将采取多方面措施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水平，尽量减少因本次非

公开发行造成的每股收益摊薄的影响。具体措施如下： 

1、积极实施募投项目，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加强公司主营业务，优化业务结

构。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争取募投项目早日实现预期效益。同时，公司将根据相关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要求，严格管理募集资金使用，保证募集资金按照原定用途得到充分有

效利用。 

2、持续拓展公司主营业务，提升公司竞争力 

公司将在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及经济政策环境的基础上，持续拓展公司主营业

务，积极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及盈利能力，努力降低本次发行对股东即期回报摊

薄的影响。 

3、加强内部控制，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公司未来将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加强成本费用控

制和资产管理，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和管控风险，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提升

盈利能力。 

4、保持和优化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回报机制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已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在《公司章程》中就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了详

细规定，并制定了关于股东未来分红的回报规划，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

资产收益等权利，切实提高公司的未来回报能力。 

公司承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后续出台的实施细则，持续完

善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各项措施。 

六、相关主体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一）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填补即期回

报措施的承诺 

为保证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

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

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

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

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希民及其一致行动人孙宪法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为保证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

希民及其一致行动人孙宪法承诺： 

“1、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2、自本人承诺函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

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

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

承诺； 

3、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

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一日 


